
上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管理规定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不断提升住房租赁服务管

理水平，依据《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职责分工） 

市房屋管理部门负责住房租赁平台的业务规划、统筹协调和监督

管理。 

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市住房租赁管理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市住房

租赁中心）负责住房租赁平台的具体管理，制定操作细则，组织推进

住房租赁平台相关服务，指导区住房租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区住房

租赁中心）、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及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

经纪机构、网络信息平台等开展住房租赁服务。 

区房屋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实施本辖区内住房租赁平台相关服务，

依托住房租赁平台加强住房租赁行业监管，指导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落实住房租赁日常监管责任。 

区住房租赁中心承担本辖区内住房租赁平台用户认证、租赁住房

基础数据入库、租赁住房房源核验、租赁合同网签备案和资金监管等

具体工作。 



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负责加强住房租赁行业自律，督促住房租

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网络信息平台规范开展经营；建设完善行

业信用信息子平台，开展行业信用评价。 

第三条 （数据利用和共享） 

市房屋管理部门会同市大数据中心，通过住房租赁平台与市大数

据资源平台的对接，与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村、金融监管、民

政、城管执法、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等部门实现数

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区、街镇相关管理部门可以申请开通住房租赁平台用户权限，实

现住房租赁数据的查询、共享和利用。 

本市依托住房租赁平台，推进住房租赁和实有人口信息的协同采

集及共享使用。 

第四条 （平台门户建设） 

住房租赁平台以平台网站、依托“随申办”建设的“我要租房服

务专题”应用场景为门户，向租赁当事人、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

纪机构和网络信息平台提供住房租赁线上一站式服务。 

第五条 （线上办理和免于提交） 



市房屋管理部门会同市大数据中心，按照本市“一网通办”的要

求，逐步推行住房租赁平台相关服务的线上办理。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等经营主体申请住房租赁平台相

关服务，提交的材料可以通过数据共享调取电子证照的，免于提交。 

第六条 （经营主体备案） 

（一）住房租赁企业备案 

在本市从事住房租赁经营活动的住房租赁企业（含分公司、个体

工商户，下同），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经批准增加“住房租赁”

经营范围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区房屋管理部门备案。

备案时，提交下列材料： 

1、上海市住房租赁企业备案申请表（原件，附件 1）；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材料（复印件）； 

4、固定经营场所的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房屋租赁合同，

或房屋租赁的登记证明（复印件）。 

区房屋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制作

发放《上海市住房租赁企业备案证书》（附件 4）。 



对于按本市原有规定取得“房地产经纪”经营范围，主要从事住

房租赁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在增加“住房租赁”经营范围后，向区

房屋管理部门备案。其中，原已办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的，向备案

所在地的区房屋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注销后可再

办理住房租赁企业备案。 

（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在本市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含分支机构，下

同），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经批准增加“房地产经纪”经营范围之

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区房屋管理部门备案。备案时，提

交下列材料： 

1、上海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申请表（原件，附件 2）； 

2、上海市房地产经纪机构情况表（原件，附件 3）； 

3、营业执照（复印件，分支机构备案还需提交设立该分支机构的

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材料（复印件）； 

5、固定经营场所的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房屋租赁合同，

或房屋租赁的登记证明（复印件）。 



区房屋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制作

发放《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企业备案证书》（附件 5）。 

（三）变更、注销或补办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因企业注销，取消“住房租赁”

或“房地产经纪”经营范围，变更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股东

等备案信息，以及补办备案证书等情形的，应当在相关事项发生后 30

日内，向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区房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企业可以

通过企业“法人一证通”等身份认证设备，线上提出相关申请，并上

传市场监管部门核准注销或变更的证明材料。区房屋管理部门应当在

受理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注销或补办手续。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在企业注销，取消“住房租赁”

或“房地产经纪”经营范围后，未在规定期间内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的，区房屋管理部门可依据共享的企业登记信息，注销该企业的备

案。 

（四）异地注册企业的备案 

外省市注册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在本市设立分公司

或分支机构的，应当持当地营业执照和备案证书（含开业报告证明材

料等），向分公司或分支机构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区房屋管理部门，通



过住房租赁平台进行信息注记后，再办理该分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备

案。 

第七条 （实名从业）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自从业人员办理入职手续后

30 日内，为其办理从业信息卡；从业人员离职或信息变更的，应当及

时注销、变更注销从业信息卡。从业人员包括，向租赁当事人提供居

间代理、房源收储、客户接待、业务咨询和签约备案等服务的人员。 

从业信息卡实行全市统一样式、统一编号。住房租赁企业、房地

产经纪机构应当将从业人员信息及时归集至住房租赁平台，生成电子

从业信息卡。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可自行制作或委托市房

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统一制作实体从业信息卡。电子、实体从业信息卡

具备同等效力。 

从业人员在本市开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时，应当向租赁当事人主

动出示从业信息卡，并在其提供服务的住房租赁合同、房地产经纪合

同上，注明从业信息卡编号。通过住房租赁平台或手机扫描从业信息

卡上的二维码，可查询从业人员信息。 

第八条 （房源核验） 



本市依托住房租赁平台，通过共享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公有房

屋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商品房交易合同网上备案系统和其他房屋数据

来源，建立完善租赁住房基础数据库，向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

机构、网络信息平台和个人出租人提供房源核验服务。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个人出租人通过网络信息平台

发布租赁房源信息的，应当自行或委托网络信息平台进行房源核验，

取得房源核验码或按规定要求标注房源类型后，方可对外发布。 

住房租赁企业出（转）租住房，对单套住房内客厅（起居室）使

用面积在 12 平方米以上，通过住房租赁平台完成房源核验的，可以且

仅可按规定要求隔断出一间房间单独出租。隔断应当采用轻质不燃材

料固定围护，隔断后具备直接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并符合市、区住

房租赁、治安和消防等管理规定。 

第九条 （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 

本市依托住房租赁平台，实行住房租赁合同网上签约和登记备

案。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的操作规则、办理流程、办理渠道，按照本

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批量服务） 



本市依托住房租赁平台，明确统一数据对接规则，向住房租赁企

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网络信息平台开放相应的数据接口。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网络信息平台，可按规定要求

与住房租赁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实现批量房源核验、网上签约和登记

备案。 

第十一条 （信息公示） 

本市依托住房租赁平台，逐步归集并向社会公示以下信息： 

（一）国家和本市有关住房租赁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合同

示范文本； 

（二）已备案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及已办理从

业信息卡的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信用信息； 

（三）房源核验码的验证信息； 

（四）住房租赁企业的住房租赁交易资金监管专用账户信息； 

（五）住房租赁风险提示、典型案例； 

（六）与本市住房租赁活动有关的其他信息。 

第十二条 （对企业的要求） 



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办理主体备

案、从业信息卡、房源核验、网上签约和登记备案等业务。 

网络信息平台应当按照本市相关规定，严格审查信息发布者身

份、房源核验等必要信息，逐步推行对同一房源信息的合并展示，及

时下架已成交或 30 日内未维护的房源信息。 

未按规定办理的，法律、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办理

相关业务时，发现有提交虚假材料、虚拟租赁交易或造成信息泄露等

情形的，市住房租赁中心可以暂停提供住房租赁平台相关服务。 

第十三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6月 30

日。此前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